





隐政〔2023〕12号


隐贤镇 “平安农机”创建工作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完善隐贤镇农机安全生产保障机制，夯实农机安全基层工作基础，有效遏制农机安全事故，推进机械强农，助力乡村振兴，根据寿政办秘〔2023〕5号文件精神，现结合本镇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中央、省、市、县有关安全生产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以“平安农机”创建活动为载体，以预防和减少农机事故、提高农业机械化安全生产水平为目标，以建立健全安全责任体系、加大隐患治理、提升监管能力为重点，以依法监管、规范执法、优化服务为路径，转变监管方式，创新监管手段，提升监管效果，巩固发展“政府负责、行业主抓、部门协作、群众参与”的农机安全生产长效机制，确保全镇农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为全面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乡村振兴提供坚实保障。
二、目标任务
完善镇、村、组三级农机安全生产监管网络，乡镇农机安全专管人员比例达到70%以上，村级农机安全员比例达到70%以上，农机服务组织设置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比例达到100%。平安农机建设进一步加强，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上牌率、检验率均达到87%以上，加快淘汰清理存量变型拖拉机，遏制农机事故发生。发挥宣传和示范典型的引领作用，健全常态化长效化监管工作机制，确保成功创建“平安农机”示范乡镇。
三、主要工作
（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组织保障
成立隐贤镇 “平安农机”示范镇创建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和三个专项工作组，负责指挥协调、统筹调度全镇创建工作，保障创建工作顺利推进和创建达标。
（二）明确工作分工，落实创建责任
1. 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在农机项目等方面加强指导。
2.财政所：保障创建活动经费投入，主要用于创建工作经费、农机事故应急处置演练和“平安农机”示范乡镇创建等。做好上级下拨的创建资金和财政配套资金的拨付、使用、监管等工作。
3.经发办：将农机安全生产列入全镇安全生产总体规划，把农机安全生产和“平安农机”创建纳入政府安全生产目标考核；指导完善农机事故应急救援组织体系；做好有关资料的收集、整理和报送。
4.镇农业综合办：严格履行农机行政执法职责，开展农机安全执法检查；与公安、交通、农机等部门联合行动，加大对上路行驶的农业机械的安全检查力度，消除安全隐患；完成本部门创建指标任务，做好有关资料的收集、整理和报送。组织开展1次农机事故应急处置演练，提升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开展农机安全生产宣传和技术指导培训不少于2次。强化源头管理，依法依规开展牌证核发、机具检验、农机驾驶人考试、安全宣传、隐患排查和档案管理等项工作。定期向公安部门通报拖拉机登记、检验和驾驶证发放情况。完成部门创建指标任务。负责指导、收集、汇总创建资料，迎接验收考评。
5.派出所：组织开展联合执法检查；定期向农机部门通报农机道路交通违法和事故信息；做好有关资料的收集、整理和报送。
6.交通管理站：履行管养公路安全监管责任，指导农村公路安全管理；做好有关资料的收集、整理和报送。
7.市场监管所：核实农机市场主体经营资格，依法严厉打击无照经营、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做好有关资料的收集、整理和报送。
8.文旅站：跟踪做好创建工作宣传报道，多渠道发布创建工作动态信息，宣传创建成果；制作专题片、创建影像资料等；做好有关资料的收集、整理和报送。
[bookmark: OLE_LINK13][bookmark: OLE_LINK12]9.各村（街）：落实属地农机安全生产日常监管责任，将农机安全生产纳入政府安全生产和乡村振兴目标考核；配置村级农机安全员比例均达到70%以上，辖区内农机服务组织设置农机安全管理人员比例达到100%；建好用好村宣传阵地；建立健全村级农业机械、驾驶人、农机事故和隐患排查等台账；根据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部署，完成下达的各项指标任务；做好有关资料的收集、整理和报送。
（三）开展宣传教育，营造创建氛围
1.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紧紧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工作决策部署以及省、市、县有关文件、会议精神，制定学习教育方案，开展系列宣贯活动。
2.各村（街）：设置农机安全宣传专栏；在农贸市场等人员聚集区和主要交通路口设置农机安全生产公益广告；常态化开展农机安全生产宣传，有计划、有人员、有标识；充分利用广播喇叭和各类媒介强化创建宣传力度，报送创建活动信息。
3.镇文旅站：跟踪做好创建工作宣传报道，及时宣传创建活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经验和先进典型，发挥好典型示范作用，全面提升“平安农机”示范乡镇工作创建水平。
（四）强化源头管理，筑牢安全基础
规范牌证照管理，鼓励农机手积极购买保险；加强农机安全生产监管人员岗位知识培训和技能培训，农机考试员、检验员、事故处理员持证上岗；开展隐患排查活动，全镇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上牌率和检验率均达到87%以上；农机安全生产宣传和技术指导培训不少于2次；做好档案规范化管理和存量变型拖拉机核销工作。
各村（街）要在重要农时、节假日等关键节点，深入田间、场院等重点区域开展农机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着重加强农机销售企业、维修网点、农机合作社、有大型农机具的农业经营主体的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五）组织联合执法，消除安全隐患
公安、交管、农业农村、农机等部门按照“分工负责、协调联动”要求紧密协调配合，开展联合执法检查，落实“三项制度”，接受社会监督。
1.加强变型拖拉机管理。持续开展变型拖拉机专项整治，加快淘汰报废力度，确保按时实现清零。
2.开展农机道路交通安全整治行动。镇直职能部门重点打击无证驾驶、无牌行驶、违法载人、酒后驾驶、逾期未检、驾驶已报废农用车等违法行为。
3.开展农资打假专项行动。镇直职能部门要深入农机销售企业、农机维修网点等场所，开展农机市场专项整治，打击销售假冒伪劣农机产品、农机零配件等违法违规行为，净化农机市场。
4.强化农田作业机具安全管理。镇直执法部门深入田间、场院、农村道路开展农机安全生产检查，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应立尽立、应罚尽罚”，坚决防止农机安全执法“宽松软”。落实执法“三项制度”，主动公开执法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四、实施步骤
第一阶段：动员部署（2月22日至3月17日）
成立隐贤镇创建“平安农机”示范乡镇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创建实施方案，动员部署 “平安农机”示范乡镇创建工作。各村（街）成立相应的领导小组，制定具体工作方案，层层落实责任，细化指标，确保责任到人、工作到位。
第二阶段：重点推进（3月18日至8月2日）
镇直有关单位和各村（街）要根据领导小组部署和任务分工，紧紧围绕落实农机安全生产责任制这条主线，建立健全农机安全生产管理网络、农机安全生产长效管理两大机制，筑牢源头管理、执法监控、宣传教育三大防线，有计划、有步骤、有人员、有保障地开展各阶段相关工作，确保各项措施落细落实。
第三阶段：迎接验收（8月3日至17日）
对照创建实施方案和《全国“平安农机”示范市、县创建条件》收集各类创建工作资料，组织开展创建工作自评，迎接考评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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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平安农机”创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詹龙宝（党委副书记、镇长）
副组长：李国幸（党委副书记）
                孙同军（副镇长）
成  员: 张善亮（乡村振兴办主任）
赵前品（农技站长）
 孙  杰（财政所长）
赵志佳（文旅站长）
夏大福（市监所长）
[bookmark: _GoBack]朱  磊（派出所所长）
卞士青（司法所长）
聂士好（交管站长）
邸维艺（安监员）
各村（街）总支书记和农机安全员
领导小组下设创建办公室和专项工作组。办公室设在农业综合办，陈德福任办公室主任。
（一）创建办公室
主  任：陈德福
成  员：周多权  刘学良
主要职责：根据领导小组部署，负责安排、调度、协调成员单位开展创建工作，部署落实各阶段工作措施；负责收集整理汇总创建资料，迎接考评验收。
（二）资金管理组
组  长：孙  杰
成  员：林巨珠
主要职责：保障农机安全生产投入，加强农机监理装备和基础设施建设；做好创建资金和配套资金的拨付、使用、监管等项工作。
（三）宣传报道组
组  长：赵志佳
成  员：张晶晶
主要职责：负责创建工作全过程宣传报道，发布动态工作信息，制作、剪辑音像资料等工作。




